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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幾乎沒有人會否認司法腐敗是轉型中國的一個普遍社會現象，但究竟甚麼

是司法腐敗，以及甚麼原因造成如此廣泛的司法腐敗，卻一直是頗有爭議的問

題。本文將司法腐敗定義為：法院在行使司法權力的過程中，沒有按照法律的

規定，而是為了某些個人或者機構的利益而濫用司法權力1。這樣的定義雖然會

將存在於法院內部、但與司法權力行使無關的腐敗現象排除在外，但卻將許多

沒有觸犯刑法，卻無論如何影響到法院公正地立案、審判、調解和執行的行為

包括在內，比如，法官由於當地主要領導打了招呼而將有關罪犯的刑期縮短

等。這個定義基本上認同沃爾坎錫（Mary Volcansek）等人對司法腐敗的兩種區

分，即個人腐敗和政治腐敗。個人腐敗是指法官徇私枉法，具體的形態包括索

賄、受賄、敲詐勒索等等；而政治腐敗指的是政治考量影響法官公正地行使司

法權，或是政治和經濟上的當權者操縱司法程式以達至對他們有利的結果，而

法官和法院直接或間接地從中獲益2。在中國的具體環境下，保護地方企業以及

假破產、真逃債等司法行為都屬於政治腐敗。

對於司法腐敗的根源，很多文獻將之歸咎於中國法院系統內外的制度本

身。比如，公婷認為作為機構的中國法院不獨立，深受外部政治因素的影響；

而在法院內部，法官以及法院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在審判決定上缺乏問責性

（accountability），因而很容易產生腐敗。按照她的分析，順理成章的解決或者改

革方案，就是提高法院的獨立性，並在法院內部加強對法官和法院行使司法權

力的監督3。

然而，這種制度性的解決方案很難說是對症下藥。首先，在很多情況下，

缺乏司法獨立和問責性並不一定是產生腐敗的原因。比如，曾經受到廣泛批評

的「審判委員會」是不是產生腐敗的溫E，至少仍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4。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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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法院和法官的問責性的制度建設，往往在未能解決原來問題之餘，帶來更

多的新問題。這一點在法院系統新近引入的兩種機制上明顯地表現出來：無論

是「個案監督制」還是「錯案追究制」，都無法在實質上解決司法腐敗的問題。就

「個案監督制」而言，由立法機關即人大對法院進行監督，不僅影響辦案效率，

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會產生外行監督內行的現象，法官需要向人大及其代表作

許多「普法」工作5。從經驗研究的結果上看，通過個案監督改判的案件數量本身

就很少，更遑論其中有關涉及司法腐敗的情況了6；而「錯案追究制」一出台就遭

到學界的強烈反對，甚至連「錯案」的定義也很難界定清楚，法律運用中的不確

定性也使錯案追究無法貫徹7。在實踐中，也很少出現錯案追究的個案8。

第三，司法的問責性和司法獨立往往是互相矛盾和衝突的兩種機制9。加強

法官決定的問責性需要其他機構對法院和法官進行監督，而這些機構的監督則往

往會影響司法獨立。上述「個案監督制」就是很好的例子。此外，這種監督永遠都

無法擺脫誰來監督監督者的問題bk。在相對廉潔的美國司法制度中，對法官的監

督主要不是依賴其他監督者，而是來自司法系統內部以及法官的自律bl。在中國

的具體環境下，如果僅僅強調加強司法獨立，問題則是如何保證具備獨立性之後

的法官和法院會公正地行使司法權力？從遴選到晉升，法官與其他公務員都大致

相同，有甚麼理由可以相信法官會在道德上比其他行政部門的公務員更優越？人

們可能會認為這需要加強法官的職業能力和道德水平，但問題是在許多優秀法官

下海作律師的今天，如何保證法官這一職業可以吸引和留住優秀人才？

最為重要的是，制度主義解決方案的潛在前提是，制度改革不需要成本或

不計成本。但實際上，無論是法院制度建設還是法官隊伍建設都需要大量的財

政支持。俄羅斯近年的司法改革中，僅僅引入陪審團制就消耗掉本來就不足的

法院預算的四分之一，其改革的成效如何自然不用多說bm。在缺乏財政支持的情

況下，許多制度建設不僅是紙上談兵，而且會忽略掉更為直接和重要的因素。

本文正是要從財政來源這個角度切入來討論司法腐敗，論證中國法院系統

的財政不足是產生司法腐敗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並試圖展示當法院的財政

問題得到解決後產生的正面變化。

二　法院的財政不足

中國法院的財政來源基本上來自地方財政，而法院的財政不足與地方財政

困難緊密相關bn。由於各地地方財政狀況並不相同，籠統地說中國法院財政不足

並不準確。總的說來，基層法院要比中級和高級法院的情況差，農村要比城市

差。在沿海和城市等地方財政寬裕的地區，法院的財政沒有太多問題，但在廣

大內陸和西部地區，財政來源則明顯不足。

由於缺乏系統的統計，有關法院系統運轉經費不足的問題，只能在一些研

究中得到零星的展示。例如，江西省的法院系統在1997至2000一連四年均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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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江西法院1997-2000年的財政狀況（單位：萬元）

　 收入 　   支出 　  收支

財政撥款 預算外收入 總收入 人員經費 行政經費 業務費 基建 合計 結果

1997 6,451.2 12,300 18,751.2 5,717.7 4,072.1 7,459.3 3,576.9 20,826 -2,074.8

1998 7,909 14,218.8 22,127.8 6,937.6 4,958 7,753.9 3,870 23,519.5 -1,319.7

1999 9,785.4 16,304.3 26,089.7 8,616.8 5,420 8,608.4 3,755.5 26,400.7 -311

2000 13,671.8 13,184.9 26,856.7 11,313.3 5,405.6 10,218.3 1,016.5 27,953.7 -1,097

資料來源：薛江武、張勇玲：〈法院經費保障問題的分析與思考：江西法院經費保障情況調查報

告〉，《人民司法》，2001年第8期，頁37。

收入不抵支出的現象（表1）bo。雖然從總數上看，預算撥款平均年增長28.6%，

但這並不能滿足法院的正常開支bp。從年人均經常性支出水平指標看，省高院為

3.4萬元，中院為3萬元，而基層法院卻不足2萬元。顯然，基層法院的財政狀況要

比上級法院更為困難。在全省的100個基層法院中，只有9%達到2.5萬元，可以保

證工作的正常運轉，但30%的基層法院的年人均正常經費支出水平不到2萬元，

經費緊張，有61%不足1.6萬元，辦案經費嚴重不足。而在山西省，各級財政對

法院預算內撥款基本上只能保證人員經費及少量的公務費；在佔全省過半數的

貧困縣中，長期拖欠法官工資的情況更是屢見不鮮bq。一項全國性的調查也表

明，全國欠發工資的法院達到1,423個，約佔全國法院總數的40%；欠發工資月

累計達到5,536月，欠發工資總額達2.29億元，欠發工資的人數達122,403人，佔

全國法院在編人數近40%br。

當預算內收入不足時，法院必然會想方設法增加預算外收入。在1990年代

後期，中央察覺到這種做法可能帶來的負面後果，引入了「收支兩條線」的制

度，即要求包括法院在內的政法部門必須將預算外的行政性收入和罰沒收入首

先上繳地方財政部門，再由地方財政部門按照具體的預算情況進行審批，實行

收支脫Q。但「收支兩條線」並沒有改變財政來源不足、地區依賴自身行政收費

解決問題的模式。在地方財政本身就不充足的情況下，這一要求沒有改變地方

財政收入的總數，而只是改變了原來的財政分配機制，將正式的權力更多地向

財政部門傾斜。這樣一來，地方財政部門自然會要求法院將訴訟費和罰沒收入

上繳，甚至要求通過銀行來交納訴訟費和罰沒款，方便財政部門截留、調劑法

院的這部分資金。據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的調查，全省75%法院的訴訟費收入不

能及時到位，52%基層法院的訴訟費收入被同級財政調撥10至25%不等，省高院

的訴訟費收入也被省級財政調撥30%左右bs。由於當地財政存在缺口，地方財政

部門將這筆錢收上去之後，就會找很多理由不給法院劃撥足夠的經費。

因此，在「收支兩條線」開始實行的時候，收的方面會抓得很緊，但支的方

面卻不夠，將法院置於更加不利的位置。但在這種情況下，法院也不會完全任

由財政部門宰割。首先，法院的正常運轉還需要維持，實際困難總是討價還價

的有效籌碼。如果財政部門嚴格要求法院上繳行政性收費後，但又不撥給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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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的經費，法院很可能就會藏匿、隱瞞這筆款項bt。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法院

的預算收入與上繳的行政性收費以及罰沒款完全脫Q的話，法院徵收這些款項

的積極性也會下降，最終影響總的地方財政收入。

因此，地方財政部門也不得不將法院上繳的款項按一定的比例返還。雙方

博弈最後形成的結果就是「有收有支，無收不支」，支出多少完全由上繳多少來

決定，「收支兩條線」實際上必然演變回原來的收支一條線，最多可以算是「收支

一條曲線」，法院又回到原來依賴自身的行政性收費和罰沒收入來運行的狀態中

去。實際上，雖然財政部門擁有主導權，但當財政部門無力解決法院的實際困

難時，各種審查和監督機構對法院不完全合法的種種做法，便只能採取默許的

態度。為了鼓勵法院多收行政費用和增加罰沒收入，有的地方財政部門甚至索

性給法院下達創收指標，以減輕財政部門的壓力ck。

而法院為了解決財政來源不足的問題，一方面會向財政部門爭取，或向上

級法院要求專項撥款，但如果這些外在措施還不足以解決問題，它必然會轉向

法院內部，向有收入來源的下屬庭室分配任務。由於這個任務變得如此重要，

以至於每個月都會進行進度跟進和匯報。筆者於2004年在某內陸基層法院進行

了實地調查，表2是其收入進度表。該院共有在編人員110人，但當地財政給該

法院的年度撥款只在130萬元左右，年人均行政性支出經費剛過1萬元，只夠基

本工資和部分辦公費用，距離法院正常所需要的運轉經費330萬元尚差200萬

元。為了保證和鼓勵完成這一任務，有的法院會按「責任包乾」的形式來進行管

理，即將下屬各機構的收入和任務完成情況同所在單位法官的收入直接掛Q，

根據各庭室的業務特點、地域條件、人員狀況、收入資源等因素，分別確定撥

返比例和包乾金額，節餘有獎，超支自負cl；是否完成這個「包乾」的任務更成為

法院內部評價各部門負責人以及法官工作績效的重要標準。

表2　內陸某基層法院收入進度統計表，2004年10月（單位：元）

單位 年初任務 訴訟費 訴訟費 訴訟費 訴訟費 罰沒收入 小計 進度

本月新收 累計收入 本月新退 累計退費 累計收入 （%）

刑庭 400,000 0 1,800 0 0 306,100 307,900 77

民一庭 290,000 15,757 192,070 -1,000 -11,650 0 180,420 62.2

民二庭 300,000 22,500 221,240 -600 -4,000 0 217,240 72.2

行政庭 276,000 29,050 101,198 0 -1,200 2,000 101,998 37.0

執行局 500,000 35,890 173,226 -1,200 -1,500 10,800 182,526 36.5

法庭1 100,000 10,000 64,350 0 -800 0 63,550 63.6

法庭2 60,000 7,400 50,450 0 0 0 50,450 84.1

法庭3 50,000 3,600 27,900 0 0 0 27,900 55.8

法庭4 50,000 5,400 53,500 0 0 2,000 55,500 111.0

法庭5 50,000 2,700 49,450 0 -1,450 1,000 49,000 98.0

合計 2,076,000 132,340 943,874 -2,800 -20,600 321,900 1,245,174 60.0

資料來源：筆者的實地調查，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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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來源不足所引發的司法腐敗

財政不足催生的第一種司法腐敗行為是民商和刑事案件的審判和執行中的

創收行為。雖然由於各個庭室的工作性質並不相同，增加收入的具體方法也不

完全相同，但增加收入的來源無非來自法院的當事人。對於民庭而言，最明顯

的做法是增加訴訟費。無論是財產案件還是非財產案件，許多基層法院的收費

可能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標準的十多倍，這一點已經被大量的研究所發現和

證實cm。而有的法院同時存在自立收費項目，甚至超範圍收費，這些額外訴訟費

用可能達到案件受理費的50至200%cn。安徽省的審計調查表明，2004年該省阜

陽市法院超範圍收取實執費、郵寄費、仲介機構管理費，以及辦證費、執行公

務費等，總數達到392.6萬元；巢湖市法院多收速遞費13.8萬元；蚌埠市及所轄

法院超範圍、自立名目收費達90.13萬元co。

除了法院本身增加的費用以外，由於各個庭局和法官個人都有「包乾創收」

的任務，當所分配的任務無法完成或者很難完成時，各個法庭和法官就會採取

主動尋找案源、上門攬案、主動起訴、爭奪案件的管轄權，甚至虛設法律關

係、以調解結案等方式來規避上級法院的審查cp。然而，由於法院並不是對所有

的案件都有能力進行有效的審判和執行，即使法院努力尋找案源，當事人也不

一定就會上Q，因而成效也不一定很大。相反，正是因為訴訟費的增加，以及

存在其他亂收費的行為，打官司所需的費用大大增加。通過法院來打官司不僅

追不回原來的欠款，反而要賠上很多訴訟費、執行費和其他費用，潛在的當事

人不是萬不得已，也不會到法院來打官司。

事實上，無限度的增加訴訟費並不能保證法院收入就能增加。因此，為了

保證訴訟費的基本收入，法院自然會轉而依賴經常打官司的制度當事人，特別

是與當地的銀行和信用社保持良好的關係，因為當地的銀行和信用社都需要法

院的判決書和執行文書來清銷壞帳。自然，在審判相關的案件時，法院必須考

慮它們的利益。比如，法院就很可能濫用司法拘留的強制手段，只要貸款人不

還錢就抓人，以逼迫當事人的親友四出借錢來償還銀行和信用社的貸款。但按

照法律的規定，只能在當事人有能力履行法院的命令但拒不履行的情況下，才

可以採用這一措施。

在民商事案件的執行上，法院同樣會採取各種手段來增加申請執行費。最

明顯的辦法是由執行申請人預交申請執行費。在案件不能成功執行時，執行費

用自然不會退還。而即使在案件得以成功執行之後，法院則會向被執行人徵收

執行費，但對申請執行人預交的費用並不會退還。同時，法院在執行案件時會

依賴當事人的資源。法院執行人員的差旅費、車輛使用費、通訊工具和通訊費

用，乃至燃料費都需要由執行申請人提供或贊助。這樣，法院很容易產生執行

偏好，即如果當事人能夠提供贊助費，案件會得到優先執行，執行難度小的也

會得到優先執行；而相反情況可能是有案不立、拖案不辦。有的則「截流」或「分

成」當事人的執行款，以解決法院基建、獎金等方面的開支。比如，湖北省黃石

雖然由於各個庭室的

工作性質不同，增加

收入的具體方法也不

完全相同，但增加收

入的來源無非來自法

院的當事人。對於民

庭而言，最明顯的做

法是增加訴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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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人民法院執行局在一件強制執行案件中，執行回款40萬元，在向當事人給

付9.3萬元後，餘款以種種理由拒不給付，甚至對於執行款所帶來的利息也會同

當事人討價還價cq。執行局的運作更像是一家私營的討債公司。

在刑事案件的審判上，許多法院明顯增加罰金的使用。從表2可以看到，這

個法院的刑庭當年分配了40萬的收入任務，約佔全院財政創收任務的五分之

一，而且還是在全院各個庭中完成得最好的。這顯然同法院大量地採取以罰代

刑的處理手法有關。本來罰金刑在中國刑罰體系中是很邊緣的，長期被認為是

資產階級的方法，讓有錢的人可以免受身體上的處罰。這就是為甚麼在1979年

的《刑法》中，罰金刑只是用來針對以謀利為目的的罪行，而且只適用於故意犯

罪中。除了意識形態的因素之外，中國政府對犯罪的強硬立場，同樣也使得罰

金刑不會被廣泛地採用。這種財產刑被認為只是一種軟刑罰，無法對真正的犯

罪起實質的震懾作用，而死刑和長期的有期徒刑卻能夠滿足政治和公眾的需

要。此外，罰金這種刑罰制度在一個相對貧困的社會中也不具有現實的意義，

畢竟當時人們手中還沒有太多的可支配收入cr。

但中國隨後的經濟和法制改革對這一制度產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政治自由

化使得罰款在意識形態上變得可以接受，而經濟改革也讓社會變得富裕，使得罰

金刑在實際中變得可行。1997年的新《刑法》中，有關罰金的條文在量上比1979年

的《刑法》多出一百二十多條cs；而判處罰金的標準只是「犯罪情節」，法院擁有完

全的自由裁量權ct。這顯然為法院解決財政來源不足的問題大開方便之門，法院

遂開始在刑事案件中大量地判處罰金刑。根據湖南省漢壽縣法院的一項調查，

2001至2003年的刑事案件數分別為197件、198件和203件，而判處罰金刑的案件

分別為101件、100件和128件，均佔年案件總數的一半以上。

由於《刑法》典本身發生變化，僅僅增加罰金刑的使用並不一定導致司法腐

敗。但罰金刑使用的急劇上升立即導致執行的問題，在很多法院，這類判決的

執行率只在10至30%之間，出現大量「空判」現象dk。正是由於法院存在P「財政

任務」，為了落實罰金刑，就出現了大量的腐敗行為。由於罰金刑的執行主要依賴

於罪犯家屬，但罪犯本人的財產往往同家屬的財產很難分開，所以為了有效地

執行這些罰金刑，法院就會按照民間既成的觀念——「罰了不打，打了不罰」——

同罪犯及其家屬討價還價。無論在罪犯開始服刑前還是服刑後，只要罪犯及其

家屬能夠向法院交納更多的罰金，法院就會相應地減少刑期dl。有的法院和法官

為了有利於罰金刑的執行，更把罰金預交當作為自由刑從輕處罰的一個條件。

有的法官甚至公開承諾，只要預交罰金就會得到從輕處罰，把是否預交罰金作

為被告人是否有悔罪表現的依據，當作量刑時考慮的情節，反之則不予從輕，

甚至從重判處自由刑。罪犯的實際經濟能力成為判決的考慮因素，罪重的可能

輕判罰金，罪輕的可能重判罰金dm。由於當事人往往希望能夠減少服刑的時間，

而法院亦希望增加收入，以罰代刑的結果對於法院同當事人而言可以說是「雙

贏」。而對於死刑犯，家屬通過各種關係到法院「撈人頭」——更準確的說法可能

是法院和法官通過一些「衙蠹」向死刑犯家屬「賣人頭」——已經成為司法系統公

本來罰金刑在中國刑

罰體系中是很邊緣

的，長期被認為是資

產階級的方法，但政

治自由化使得罰款在

意識形態上變得可以

接受，而經濟改革也

讓社會變得富裕，使

得罰金刑在實際中變

得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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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的秘密。問題變得如此嚴重，以至於中央決定於2007年開始將死刑的覆核權

收歸最高人民法院。

即使審計部門、財務部門、上級法院發現這些增加預算外收入的做法，也

很難處罰有關法院及其領導。畢竟，法院這麼做也有苦衷，這些做法甚至得到

這些機構乃至社會的認可甚至合法化dn。這樣，法院採用這些做法也愈來愈肆無

忌憚，最後的結果必然是對法院預算外資金的使用缺乏監督，法院不僅會濫用

已有的預算外資金，而且還會尋找更多的預算外資金。增加訴訟費和其他費用

不僅造成當事人對法院工作的不滿，而且由於受到財政來源的制肘，法院的司

法行為和角色必然遭到扭曲，使法院無法處於中立和公正的位置，而且這種扭

曲必然是以法院的權力和法律的公平來做交換，因為這是法院僅有的資本；而

以罰代刑則不僅破壞了刑罰懲誡的基本目的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

而且還對刑事案件的受害人造成不公，更會讓人認為法院只是一個收錢的機

構，只要有錢，罪犯就可以逍遙法外。

法院財政來源不足導致的第二種腐敗行為是政治力量對司法行為構成強烈

的影響，其主要表現在地方保護主義上。這種問題的存在雖然有政治人事任免

權方面的因素，但財政方面的影響可能更為重要和直接。正是由於法院財政來

源不足，它很難擺脫許多地方機構對其司法行為的影響。在相對貧困的縣市，

當地的財政往往是「鋼絲財政」，即依賴於當地幾個主要企業do。一旦有案件涉及

到這些地方企業，法院中的地方保護主義便表露無遺。用四川綿陽法院一位領

導的話說：「長虹廠的債務就是我們綿陽法院的債務，長虹廠的債權就是我們綿

陽法院的債權。」dp當外地的法院來要求執行本地企業的財產時，當地的法院就

會採取種種抵制措施；而在當地的企業需要去討債時，法院自然赴湯蹈火、在

所不辭。此時，出現「假破產、真逃債」以保護當地的企業，或者不受理對地方

企業不利的案件便不足為奇。這也正是為甚麼在地方政府需要完成中心任務，

特別是發展特定的地區和房地產項目時，法院會不遺餘力地提供司法方面的支

持，比如提供強制拆遷的文書和授權使用武力等等dq。

法院財政來源不足導致腐敗的第三種情況與目前正在進行的司法改革相

關：在財政來源不足的情況下進行現代化的改革，很可能帶來更多的腐敗機會

和尋租行為。司法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制度化和正規化，引入西方的一些制度，

包括立審分離和審執分離、法官職業化等等。將一個案件分成幾個環節來審查

的本來目的是為了將權力從一個法官或一個部門分散，以減少司法腐敗的行

為。但實際上，成立執行局、立案庭等制度建設是司法改革中最需要資金的環

節之一dr。將審理案件的各個環節分開之後，一個案件就需要幾個環節來審查和

執行。這不僅增加了處理案件的成本，而且會增加腐敗產生的機會。原因在於

分開之前，當事人往往只需要向一個菩薩燒香，但分開之後，其中的任何一個

環節都可能有人從中作梗，有機會進行尋租行為ds。為了加強執行的力度而將執

行庭升格為執行局之後，執行局受到的監督減少，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王國，

從而增加執行人員與當事人討價還價的籌碼，催生更多的腐敗行為。

罪犯的實際經濟能力

成為判決的考慮因

素，罪重的可能輕判

罰金，罪輕的可能重

判罰金。由於當事人

往往希望能夠減少服

刑的時間，而法院亦

希望增加收入，以罰

代刑的結果對於法院

同當事人而言可以說

是「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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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財政來源不足的情況下談法官的職業化也是不現實的。法官職業化無非

是要求法官通過嚴格的司法考試，使進入法官隊伍的要求大大提高。但法院在

財政來源不足的情況下，一般很少進人。這倒不是受過法學正規訓練的大學生

不願意到法院工作，而主要是因為法院本身並不想吸納這些新人——新人只會

分薄法院現有的資源，而法院的工作並不繁忙，不需要增加人手。相反，在中

國的現實條件下，一些在當地有過硬關係的「皇親國戚」和軍轉幹部總會有辦法

擠進法院，即使他們在法院內不能擔任前線的審判工作。法院內真正的業務骨

幹卻往往會流失到待遇以及條件更好的沿海法院，或者去做律師。財政來源不

足直接影響到法官隊伍的素質。這幾乎形成一個惡性循環。一方面給這樣一支

法官隊伍以權力，另一方面又要求他們生活在貧困之中，這顯然是荒謬的。

四　財政狀況改善對司法腐敗的影響

上文所列舉的種種司法腐敗現象都與法院的財政來源不足緊密相關，而與

法院在政治上是否獨立，以及法院中法官的決定有沒有問責性基本上無關。為了

進一步論證這一點，最好的辦法是找地方財政得到改善，但法院制度方面的「問

題」並沒有得到解決的地區進行對比，考察上述司法腐敗問題可以在多大的程度

上得到改善。中國政治體制和相應的司法系統在全國的一致性和各地地方財政的

不平衡恰恰提供了這樣的對比條件。當然，由於腐敗在性質上非常敏感，完全進

行量化對比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比較的是某些腐敗類型產生的根源。

在東南沿海地區，地方財政相當寬裕，法院的財政來源基本上不是一個問

題。在筆者調查的一家共有240名正式人員的基層法院，地方正規的財政撥款高

達7,000多萬元，年人均行政性支出經費高達30多萬元。地方財政充裕不僅足以保

證法院正常的運轉，而且法院必須通過員工福利、會議和向貧困地區法院「扶貧」

的方式（同時安排員工旅遊），想方設法花完每年的預算經費。即使每個單位都希

望拿到更多的預算經費，但同地方財政部門討價還價顯然並不是當地法院領導的

緊迫任務。充足的財政預算支持為「收支兩條線」的貫徹提供了重要的基礎。

在這種情況下，法院沒有太多理由在訴訟費上和罰沒款上做文章，也很少

會出現主動找案源、優待制度當事人、以罰代刑等一系列腐敗行為。加上在經

濟發達的地區，案件數量已經很多，這時法院真正需要做的不是去找更多的案

件，而是提高訴訟的門檻，以減輕工作量。具體的做法表現為：法院會事先告

知潛在當事人打官司的風險，要求當事人提供特定的資訊和材料才能立案，以

及想方設法將疑難和難以處理的案件排除在法院的大門之外。理由很簡單：法

院已經沒有財政來源的問題，多辦案件、特別是多辦疑難複雜的案件只會是吃

力不討好，不會給法院帶來經濟上或者政治上的邊際效益。在一定的程度上，

當財政問題解決之後，法院就會產生是否能夠為社會提供足夠的運送正義的機

制的問題。但所有這些做法，包括法院不受理特定類型的案件，也是通過相當

正規的渠道來解決，很難說是腐敗行為dt。

現代化的司法改革主

要內容是制度化和正

規化，包括立審分離

和審執分離、法官職

業化等等。但是將審

理案件的各個環節分

開之後，一個案件就

需要幾個環節來審查

和執行。這不僅增加

了處理案件的成本，

而且會增加腐敗產生

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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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法院的財政和地方財政狀況得到改善之後，地方保護主義以及當地主

要政治力量對法院審判的影響就不再是一個大問題。如上文所述，地方保護主

義的根源在於地方財政過於依賴少數幾個企業，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治力量

不可能不保護這些「命根子」。但在地方財政充足的地區，經濟一般都比較發

達，經濟結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各種經濟成分，特別是私營企業開始得

到發展，大型的國有企業已經被改制重組，當地的財政稅源主要依賴各種企業

的工商稅收。這時，地方保護主義存在的空間必然相當有限。除了標的額特別

巨大以及當事人同地方的主要政治力量有特殊關係以外，法院和當地的主要政

治力量都沒有理由對個別的企業進行保護ek。基於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經驗調

查都發現類似的情況el。因此，地方保護主義產生的關鍵不是誰來提供財政經費

的問題，而是財政來源是否充足以及地方經濟結構是否多元的問題。

正是因為有了充足的財政支持，沿海地區法院的法官職業化建設已經頗見

成效。法院正式員工的年工資收入在10萬元左右，按照當地的統計，法官的薪

水大約達到當地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兩倍。這使得法官在當地的生活不存在太

大問題，而法官在進行腐敗活動時須付的成本更高，讓他們在做這些選擇時變

得更為慎重，法院實施嚴格的反腐敗措施和紀律才真正起到震懾作用em。事實證

明，高薪養廉從來就是減少腐敗的最有效途徑en。隨P法官待遇以及社會地位正

在提高、法院的工作時間比較正常，加上在法院工作有機會接觸到各種案件的

處理等因素，都使得法官這一職業變得更具吸引力，每年都有許多重點大學的

學生甚至是工作了若干年的律師到法院求職。這些受過正規訓練、基礎較好的

新血一般會在幾年內通過司法考試，成為各個庭室的業務骨幹。近年來法院人

員的素質和職業化的提高是不爭的事實。而在具備充足的財政資源的情況下，

現代化的司法改革也開始顯出成效。

五　結 論

通過考察中國法院系統的財政狀況以及對比不同法院的財政狀況對腐敗行

為的影響，本文發現當法院財政不足時，法院刑事和民商案件的審判和執行都

會產生大量的腐敗行為，地方保護主義以及其他政治力量對法院審判和執行案

件構成影響幾乎不可避免，而財政來源的不足也使得正在進行的司法改革舉步

維艱，甚至在這個過程中產生更多的腐敗。但這些情況在財政問題得到解決之

後都有明顯地改善，儘管「審判委員會」等所謂有「問題」的制度基本上沒有變化。

這些對比清楚地說明解決基層法院財政的來源問題對減少司法腐敗的重要性。

因此，遏制司法腐敗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是充足的財政，是錢的問題。在這個

問題沒有解決之前，許多改革措施都很難有成效，而且還可能愈改愈糟。

當然，這絕不是說財政問題得到解決之後，司法腐敗就可以一勞永逸地得

到解決。近來大中城市的法院同樣出現過十分惡劣的腐敗行為eo，而在美國和其

他法官和法院制度相當健全的國家，司法腐敗的問題也難以徹底杜絕，問題只

在地方財政充足的地

區，經濟結構已經發

生了巨大的變化，特

別是私營企業開始得

到發展，大型的國有

企業已經被改制重

組，當地的財政稅源

主要依賴各種企業的

工商稅收。這時，地

方保護主義存在的空

間必然相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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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程度上的差別ep。本文只是認為充足的財政是中國法院變得清廉的必要條件，

儘管它不是充分條件。但在貧富不同的國家中，解決司法腐敗問題的方法應當

有所不同，而制度主義的最大問題就是照搬富裕國家解決司法腐敗問題的方

法，而忽略了中國內陸貧困地區當前所處的位置——把發達國家的減肥藥當成

了中國法院的救濟糧。

在這個背景下，我們會發現中國的司法腐敗問題將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仍是

一個頑症，因為中國部分地區的財政問題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得到解決。為了增

加政府的合法性以及消解可能產生的階級衝突，中央政府取消了農業稅；為了

解決有特殊困難階層「訴訟難」的問題，財政部頒布了新的訴訟收費辦法，對法

院的收費進行了很多的減免和控制。這些變化只會使得內陸貧困地區法院的收

入和腐敗情況雪上加霜。由於法院系統在當前國家機構中的弱勢地位，要它在

短期內百分之百地吃皇糧也不現實。

這也許是一個悲觀的論點，但卻是不得不承認的事實：在美國的鍍金時代

和進步時代，腐敗情況就同財政問題緊密相連eq。而在當前的俄羅斯，司法改革

的步伐也同樣受制於財政來源er。中國的公安系統和勞教系統同樣也因為財政

危機而腐敗叢生es。許多研究已經表明，一個國家的管治能力——包括腐敗的

程度——同該國的富庶程度具有明顯的相關性et。這些研究都指出，發展本身是

減少腐敗的前提條件。在這一點上，正在進行得如火如荼的中國司法改革不會

是一個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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